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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三十五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17 年 10 月 4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 7 樓 7102 室 

 

出席者 

鍾福維先生 （主席） 

薛永恒先生  

廖漢輝博士  

張晶揚先生  

葉平南先生  

蔡偉民先生  

杜宏金先生  

單朗英先生  

洪仰三教授  

黎翠怡女士  

駱癸生先生  

陳楚文先生  

于健安先生  

韋業堅先生  

姚德泰先生 （秘書） 

  

列席者  

賴漢忠先生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 

甄文傑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理總機電工程師／電力法例 

林炳威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電氣產品 

鄭冠文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核電及電力供應安全 

  

缺席者 （已致歉意）  

陳家榮博士  

張洪鈞先生  

林莉女士  

伍素娟女士  

蔡詠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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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議程[1] － 簡介  

   

1.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並介紹列席會

議的人員予大家認識。 

 

   

2.  主席提醒各委員須遵守公務委員會及管理局成員的利益申報指引。如委

員得悉會上將予討論的事項與本身的利益可能有衝突時，應詳盡披露有

關利益，而委員所申報的利益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中。 

 

   

 議程[2] －通過 2017 年 3 月 24 日第三十四次會議記錄  

   

3. 各委員就第三十四次會議記錄沒有提出修正建議及跟進事項。主席表示

署方已就第三十四次會議記錄第 6 項及第 28 項作出跟進，並宣佈第三

十四次會議記錄獲得確認，署方會安排把會議記錄上載到網頁供市民參

閱。 

 

   

 議程[3] – 2017 年第一和第二季的電力安全推展工作概況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4/2017 號） 

 

 

4. 署方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向委員綜述2017年第一和第二季在電

力安全上的規管行動及宣傳工作概況，並由這次會議開始，署方均會在

每次會議向各委員匯報有關電力安全推展工作的概況。 

 

   

5. 有委員表示欣賞署方於幼稚園、小學和長者中心宣傳電力安全的信息，

並建議署方可加強在各區的屋苑及社區會堂向巿民大眾進行宣傳教育工

作。 

 

 

 

   

6. 署方表示除了幼稚園、小學和長者中心外，署方一直透過不同的途徑向

巿民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例如署方最近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合辦了一個名

為「優質樓宇管理週 2017」的大型活動，當中包括社區講座及嘉年華會

等，目的是希望透過各類型活動拓展受眾的層面，為巿民提供機電安全

的資訊。署方未來亦會繼續加強和其他政府部門及業界之間的合作進行

宣傳教育工作。 

 

   

7. 有委員表示希望了解 2017 年第一和二季的巡查數字相較於 2015 和

2016 年的巡查數字顯著減少的原因。另外，該委員指出 2017 年的檢控

數字並沒有因巡查數字減少而下降，反而較 2015 及 2016 年有上升的趨

勢，希望了解檢控個案來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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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8. 主席亦表示，根據文件資料顯示，現階段的巡查工作與 2015 及 2016 年

度相比，大約進行了百分之四十，署方會否在 2017 年下半年加強巡查工

作，以達致與過往相若的巡查數目。 

 

   

9. 署方回應表示，鑑於2016年第三及第四季期間所發生的特別事故，例如

迷你倉事故，署方調配部分資源進行相關後續的調查和跟進工作。署方

預計於2017年下旬，有關的資源可調配至既定的巡查工作，例如︰與勞

工處進行聯合工地巡查、舊式樓宇電力裝置的巡查等。由於巡查之後仍

有一定的跟進工作和程序，因此在2017年上半年所反映出來的檢控數字

與同期的巡查數字未必有直接關係。而檢控數目的上升，主要是涉及沒

有呈交定期檢測證明書個案，以及地下供電電纜損毀事故於2016年底有

所增多所致。 

 

   

10. 有委員指出，根據文件資料顯示，2017 年上半年和 2016 年同期

比較，有關沒有定期檢測固定電力裝置的檢控數字明顯上升，希望

了解是否與署方在發出定期檢測提示信方面採取了新措施有關。 

 

 

   

11. 署方回應表示，目前署方在定期檢測方面的執法工作跟過往的做法

相若，即在定期檢測屆滿日期前約六個月發出提示信予業主，提示

有關定期檢測證明書快將到期，並須盡快於到期前安排有關檢測工

作。當到了定期檢測屆滿日期而業主仍未能完成有關的定期檢測工

作，署方會發出法定信函要求業主在指定限期前提交定期測試證明

書。然而，由於巿民大眾普遍對於固定電力裝置定期檢測的法定要

求已有一定的認識，因此在現行的安排下，法定信函所給予業主提

交定期檢測證明書的指定限期較以往縮短，以加強執法，相信這是

導致檢控數字有所上升的原因。 

 

   

12. 主席表示明白按法例要求為固定電力裝置進行定期檢查、測試及領

取證明書的做法是業主應有的責任，在加強執法的同時，建議署方

考慮對業主多作宣傳。另外，有委員提出，在 2017 年上半年的檢

控數字中，有多少的個案是屬於屢勸不改的情況。 

 

   

13. 署方回應表示目前沒有相關的分析，然而，對於定期檢測的執法工

作，署方一向透過宣傳、巡查和檢控這三方面來推動，而檢控則是 

最後手段。在提出檢控前，署方會透過多種不同的途徑，例如︰到

訪大廈，與民政事務總署合作為大廈業主提供適當的支援等，冀業

主完成有關的定期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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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14. 有委員建議署方可參考海外的做法，透過一些獨立委員會和機制，

評核和獎勵優秀業界企業，藉此鼓勵他們推動家居電力安全，相信

可以帶來更佳的效果。 

 

   

15. 署方感謝委員的意見，亦認同宣傳教育有助提升本港的電氣安全，

從而減少相關的安全隱患。就電氣產品而言，任何在香港售賣的電

氣產品都必須經過測試，符合相關的安全標準，才能在本港出售。

同樣，在固定電力裝置方面來說，只有符合相關經驗、能力和專業

知識的業界朋友，才能在本港提供服務。對於那些優秀的電氣同業

和電氣產品來說，其實是對他們專業的肯定。署方於本年度所舉辦

的「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舉｣，目的就是要表揚那些優秀的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相信這跟委員所提出的意見不謀而合。 

 

   

16. 有委員表示，近年網上購物非常流行，當中亦涉及電氣產品的交易。

雖然暫時未有嚴重意外事故是由網站購買的電氣產品而導致，而署

方在互聯網站的巡查行動，主要是涵蓋本港的網站居多，委員希望

了解署方在這方面有何應對措施，以確保從外地流入香港的電氣產

品是符合本港的安全要求。 

 

   

17. 主席補充表示，現在科技日新月異，獲得電氣產品的渠道繁多，如

何確保從外地流入香港的電氣產品的安全性確實值得大家深思。 

 

   

18. 署方回應表示，現行《電氣產品(安全)規例》是規管在香港供應的

家用電氣產品，如有證據顯示任何人違反該規例，署方均會進行執

法工作。鑑於近年有不少電氣產品是經由國內生產商製造，為此，

署方跟國家質檢總局就電氣產品安全方面定期進行會議，期望在國

家質檢總局的協助下，監管有關的電氣產品製造商，從源頭著手監

測電氣產品的安全。 

 

   

19. 有委員表示，經由國內網站購買的大部分電氣產品，例如燈具，均

有相關認證，並符合當地法規。然而，有關產品並不一定符合香港

的法例要求。有見及此，委員建議署方可向業界及市民進行宣傳，

提醒他們若從外地或網站購買的電氣產品前，必須先了解及確定有

關產品能符合本港的法例要求才購買和使用，以減低發生意外的風

險。 

 

 

20. 署方感謝和認同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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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議程[4] – 《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的檢討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5/2017 號） 

 

   

21. 署方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向委員綜述《有關在供電電纜附

近工作的實務守則》檢討工作的最新發展，包括實務守則第三版初

稿的主要擬議修訂項目、工作小組會議的進度及未來路向。 

 

   

22. 有委員感謝署方就實務守則所進行的檢討和修訂工作，並廣納業界

的意見，在擬議修訂的實務守則加入了更多插圖以展述新加的要

求，冀署方今後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以減少因損壞

地下供電電纜而發生電力意外。 

 

   

23. 署方補充表示，在實務守則加入更多插圖，主要吸納了前線工友的

意見，期望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幫助前線工友了解實務守則的要求。 

 

   

24. 主席查詢有關實務守則的預計完成定稿及出版的時間。  

   

25. 署方回應表示，實務守則預計於 2018 年年初完成定稿及出版。 

 

 

 議程[5] － 其他事項 

 

 

26. 有委員指出，較早前《電力快訊》的內容內提及有關「打掣｣這個

詞彙的意思，該內容提及有關關掉和重啟開關器件的工序可由非電

業工程人員進行。然而，在進行電力工作期間，特別是地盤工作的

情況下，有些開關器件，例漏電斷路器，或會出現誤跳的情況，如

果任何人士可對該等器件進行重啟，對於在有關電路工作的電業工

程人員可能會構成潛在安全危險，希望署方可以對此作出澄清。 

 

   

27. 署方回應表示，由於「打掣｣並不屬於電力工作，因此並沒有規定只有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方可關掉或重啟開關器件。在《電力快訊》內，署方亦已

附加了相關補充訊息，提醒大家若未能成功重啟開關器件時，須由註冊

電業工程人員檢查和修復相關電路後方可重啟。另外，新版的《電力(線

路)規例工作守則》要求斷路器均需具有可上鎖功能，並由保管鎖匙的電

業工程人員在完成工作後負責重啟有關的斷路器，期望這種安全的文化

有助提升電力工作的安全。就委員所提出的意見，署方於會後會與有關

委員再作討論和探討。 

 

   

28. 各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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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29.  主席多謝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就下次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秘書

處將另行通知各委員。 

 

 

   

   

   

 


